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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与评估规范

一、引言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环节。近年来，

全球动物疫病频发且复杂多变，对我国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生物安全体系是预防病

原传入、阻断场内传播和防止病原外溢，从而维护动物群体健康、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公共卫生

风险、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管理措施，是现代养殖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并有效运行一套科

学、系统、可操作、可评估的生物安全体系，对于防控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

疫病，减少抗生素使用，实现绿色健康养殖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当前，我国规模化养殖场的生物安全意识和建设水平已有显著提升，但普遍存在体系不完善、措施

执行不到位、风险评估缺失、持续改进机制缺乏等问题，导致生物安全防线存在漏洞。为统一和规范养

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原则、关键要素、技术标准、运行管理与效果评估，提升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

的标准化、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特制定本规范。本规范旨在为各类畜禽养殖场（包括猪、禽、牛、羊

等）设计、建立、运行、维护和评估其生物安全体系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指导和评价依据。本规范的

研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

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养殖生物安全管理理念与实践经验。

二、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生物安全分区与分级管理、结构与布

局、关键控制点管理、人员管理、物资与物料管理、饲料与饮水管理、废弃物管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监测与预警、记录与追溯、体系评估与持续改进等方面的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商品化生产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运行管理与效果评估。其他类型的养殖场（户）可参照执行。

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2017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7823-2023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8635-2023 动物防疫基本术语

GB/T 36195-2023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388-2023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2023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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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075-2023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规范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 号）

《兽药管理条例》（2020 年修订）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6 年第 67 号）

四、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生物安全

采取一系列预防性管理措施和物理屏障，以防止病原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真菌等）

侵入动物群体、在群体内传播以及从群体中外溢到其他群体或环境的综合风险管理策略。

（二）生物安全体系

为实施生物安全策略而建立的一套相互关联、系统化的组织结构、政策、程序、实践、设施和资源

的有机整体。

（三）养殖场边界

养殖场产权或有效管理控制的物理或法定界限，是区分“场外”与“场内”风险环境的第一道防线。

（四）生物安全分区

根据病原传入风险等级和对动物健康的重要性，将养殖场及其周边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实

施差异化管理。通常包括：3.4.1 禁止区：场外高风险区域，如其他养殖场、活畜交易市场、屠宰场、

无害化处理点周边等。3.4.2 外围缓冲区：养殖场边界外设置的物理或管理隔离带（如围墙、绿化带、

空旷地）。3.4.3 场区（生活管理区/生产辅助区）：场门以内的区域，包括办公室、宿舍、食堂、库

房、饲料塔等。3.4.4 生产区：畜禽舍所在的区域，是生物安全防护的核心。3.4.5 引种隔离区：用于

新引入动物隔离观察的独立区域，应位于生产区下风向并保持足够距离。

（五）生物安全通道

人员、车辆、物资、动物等从较低生物安全级别区域进入较高级别区域时必须经过的、设有特定消

毒和隔离程序的过渡区域或路径。

（六）关键控制点

在养殖生产流程中，如果缺乏控制措施极有可能导致病原传入或传播的环节、节点或位置。

（七）净区与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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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安全通道或特定操作流程中划分的概念。“污区”指可能被病原污染的区域或物品状态，“净

区”指经过有效净化处理后的清洁区域或物品状态。流动方向应单向从污区至净区。

（八）风险评估

系统性地识别、分析和评价生物安全威胁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后果，为制定和优化管控措施提供

依据的过程。

五、总则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预防为主，风险导向。 所有措施的核心目标在于

预防病原的传入和传播，体系建设应基于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将资源优先配置于高风险环节。分级管理，

物理隔离。 通过清晰的生物安全分区和牢固的物理屏障（如围墙、实体围栏、密闭连廊）实现区域间

有效隔离，减少交叉风险。程序化操作，标准化执行。 对各项生物安全操作制定明确的书面程序（SOP），

并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持续培训与监督，确保执行的一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闭环管理，阻断循环。 对

入场的人、车、物、料、畜、水、气等所有潜在风险源实施严格的准入控制和净化处理；对出场的人员、

物品、废弃物、病死动物等实施严格的净化和无害化处理，形成完整的风险管控闭环。持续监测，动态

优化。 建立生物安全监测与审计机制，定期评估体系运行的有效性、适应性和脆弱性，并基于监测结

果和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与持续改进。养殖场应成立由场长负责的生物安全管理小组，明确各岗

位生物安全职责，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与物资保障，确保体系有效运行。

六、生物安全分区与布局

养殖场选址、规划和布局是生物安全的基础。选址应远离动物疫病高风险场所（如其他养殖场、屠

宰场、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场等），距离应不少于 3000 米；远离主要交通干道、村镇居民区、水源

地等，并有自然地理屏障为佳。场内布局必须严格遵循分区管理原则，各区域之间设置明确的物理屏障

和标识。场区大门应坚固、常闭，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消毒池（长度不小于进场车轮周长 1.5 倍，深

度不小于 20 厘米，保持有效消毒液浓度）或消毒喷雾通道，以及门卫室。生产区必须与生活管理区有

效隔离，围墙或围网应完整无漏洞，入口设立独立的、功能完备的人员和物资洗消通道。生产区内，不

同阶段、不同批次畜禽的舍栋之间也应保持适当距离（建议猪舍间距不少于 15 米，禽舍间距不少于 20

米），并避免人员、工具交叉。引种隔离区必须独立设置，位于生产区下风向、地势较低处，与生产区

保持至少 100 米以上的距离，配备独立的饲养管理、粪便处理和消毒设施。场内净道（饲料、健康动物

转运）与污道（粪污、病死动物转运）必须严格分开，避免交叉。场区排水系统应做到雨水与污水分流，

防止污水倒流或外溢污染环境。

七、关键控制点管理

（一）人员管理

人员是病原传播最活跃的媒介。所有入场人员（包括员工、访客、维修人员等）必须执行严格的入

场程序。进入场区前，应登记、告知近期接触史，更换场区工作服鞋，经消毒通道（包括脚踏消毒盆、

手部清洗消毒）入场。严禁从禁止区直接返回场区。进入生产区前，必须在指定的淋浴间执行“淋浴-

更衣”程序：在“污区”脱去场区衣物鞋帽，彻底淋浴（时间不少于 5 分钟），进入“净区”穿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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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专用内衣、工作服、水鞋、头帽。生产区内，应严格遵循舍栋间不交叉原则，进入不同舍栋前需更换

水鞋并洗手消毒。员工应定期（如每季度）进行健康检查，禁止携带未经煮熟的动物产品入场。

（二）车辆管理

车辆是长距离传播病原的高风险载体。原则上，外部车辆（饲料车、粪污车、运猪车等）严禁进入

生产区。运料车应停放在场区围墙外，通过场内中转车或密闭输送系统将饲料传入场内料塔。运猪车是

极高风险点，必须设立专用的、远离生产区的装猪台（距离生产区围墙至少 50 米）。装猪台应划分明

确的脏区（车辆停留）、净区（场内动物通道），车辆进场前需经过彻底清洗、消毒、干燥（静置不少

于 30 分钟），司机不得下车进入净区。场内转运用车辆应专用，并定期消毒。

（三）物资与物料管理

所有入场物资应进行分类风险分级管理。高危物品（如兽药疫苗外包装、维修器械等）需在物资消

毒间经熏蒸（如使用臭氧或甲醛熏蒸，时间不少于 2 小时）或浸泡消毒处理后方可传入。中低风险物品

（如脱去外包装的饲料添加剂、厨房食材、办公用品等）可经紫外线照射（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或其

他适当方式消毒。所有物品传递应遵循从“污区”到“净区”的单向流程，拆除的外包装等废弃物应立

即置于污区密闭容器中处理。

八、饲料与饮水管理

饲料原料应符合 GB 13078-2017 的要求，避免来自疫区的原料。成品饲料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应防止

污染。有条件的养殖场可对饲料进行热处理（如 85℃以上持续 3分钟）以杀灭潜在病原。饮水系统应

定期清洗消毒，饮用水质应符合 GB 5749-2022 的要求，建议定期监测大肠杆菌等微生物指标。可使用

酸化剂或氯制剂等对饮水进行持续消毒。

九、废弃物与病死动物管理

粪便、污水、垫料等废弃物是病原滋生的温床，应遵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及时处理。

日产日清，通过密闭管道或专用车辆运至场区下风向的粪污处理区。粪污处理设施（如沼气池、发酵罐、

堆肥场）的设计和处理能力应与养殖规模匹配，处理工艺应符合 GB/T 36195-2023 的要求，确保达到无

害化标准（如堆肥内部温度≥50℃持续 10 天以上或≥65℃持续 5 天以上）后方可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

放（符合 GB 18596-2001）。病死动物的处理必须严格遵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首选场内高温化制或生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设施进行处置。如需场外集中处理，必须使用专用、密闭的

转运车辆，并做好车辆和路径的彻底消毒，严禁随意丢弃、出售或食用。

十、监测与预警

养殖场应建立主动的生物安全监测体系。环境监测：定期（如每月）对生产区出入口、舍内空气、

水源、料槽、员工工作服、设备表面等关键点位进行病原（如 ASFV、PRRSV、FMDV 等特定病原核酸或抗

原）抽样检测，评估环境病原载量。健康监测：密切观察动物群体临床表现，定期进行血清学或病原学

检测，掌握群体免疫状况和病原活跃度。对于新引进动物，必须执行严格的隔离检疫，隔离期不少于

30 天，期间进行不少于 2 次（进场时和结束前）的重要疫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方可混群。媒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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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控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防鸟、防鼠、防虫（蚊、蝇、蜱）计划，定期评估控制效果。监测结果

应进行记录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或阳性信号，立即启动预警和调查程序，追溯风险来源。

十一、记录、档案与追溯

完整、准确、可追溯的记录是生物安全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和持续改进的基础。应建立并保存以下

关键记录：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与 SOP；人员、车辆、物资进出场登记与消毒记录；免疫、用药、治疗记

录；饲料、饮水检测记录；消毒计划与执行记录（包括消毒剂名称、浓度、作用时间、操作人）；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记录；环境与健康监测报告；引种隔离检疫记录；生物安全审计与评估报告；员工培训

记录等。所有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以上。鼓励采用电子化信息管理系统，提高记录与追溯效率。

十二、体系评估与持续改进

养殖场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的生物安全体系内部审计，并每两年可邀请第三方进行外部评估。

评估应依据本规范，采用现场检查、文件审核、人员访谈、模拟追踪、采样检测等多种方法。评估内容

应覆盖本规范所有章节，并形成书面评估报告，明确优势、缺陷和风险点。对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立即

制定纠正与预防措施计划，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并跟踪验证整改效果。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应定期（如

每季度）召开会议，回顾体系运行情况、监测数据、审计结果和疫情动态，不断优化生物安全策略和操

作规程，确保持续适应新的风险挑战。

十三、附则

本规范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负责本规范的解释工

作，并可根据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养殖业发展需求和科技进步，适时组织对本规范进行修订与完善。

本规范的制定旨在为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提供科学、统一的指导和评价标尺。在使用本规范时，应

注意与最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衔接。鼓励各养殖场在本规范框架下，结合自身养殖品种、

规模和地域特点，制定更为详尽的场内生物安全管理手册。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建议在规模化养殖场

的生物安全管理与评估中参照执行。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获得的实践经验及提出的改进建议，可及时反

馈至归口单位，以供未来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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